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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2013 年 3 月 4 日至 15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

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

会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目

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黑海民间社会

团结协会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下列声明，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的规定分发。 

 

 



E/CN.6/2013/NGO/9  
 

12-60553 (C)2 
 

声明 
 
导言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1993 年)声称，“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是历史上男女权力不平等关系的一种表现，此种不平等关系造成了男子对妇女的

支配地位和歧视现象，并妨碍了她们的充分发展；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严酷的社

会机制之一，它迫使妇女陷入从属于男子的地位”。  

 

   暴力问题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妨碍平等、发展与和平目标的实现。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侵

害、损害或剥夺了妇女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享受。  

 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避免对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威胁或使用武力

以及尊重主权的原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并保护人权和民主，以及和平解决争

端的环境是提高妇女地位的重要因素。  

 妇女有权拥有最高可实现标准的身心健康。享有这一权利对于其生活和福祉

及其参与所有公共和私人生活领域的能力至关重要。 

 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避免对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威胁或使用武力

以及尊重主权的原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并保护人权和民主，以及和平解决争

端的环境是提高妇女地位的重要因素。(原文重复) 

 当今世界，超过 10 亿人口(其中绝大部分是妇女)生活条件之贫困令人难以

接受，他们主要居住在发展中国家。导致贫困的原因各异，其中包括结构性因素。

贫困是一个复杂的多方面问题，有其国家和国际范围的根源。 

 不平等的性别关系既是延续妇女无力保护自身免遭艾滋病毒/艾滋病等性传

播感染的关键因素，也是影响艾滋病毒感染和艾滋病如何危害妇女生活的关键因

素。不平等的性别关系还是暴力侵害妇女的根源。更具体而言，身体暴力、威胁

使用身体暴力以及性暴力和胁迫都可能成为与向各年龄段和各种背景下的妇女

传播艾滋病毒相关的重要因素。 

 妇女和男子在其社会中对经济结构行使权力的途径和机会有着显著差异。在

世界多数地区，妇女实际上没有或很少有经济决策权，包括制定财政、货币、商

业和其他经济政策，以及课税制度和管理薪酬规则的权利。  

 《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人都有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妇女赋权和自主以

及妇女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改善对于实现各个生活领域透明和负责任的治理

和管理以及可持续的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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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的一项研究回顾了关于亲密伴侣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和艾滋病毒感染风

险之间相互交叉的最初研究，并强调了进行新研究和方案发展的机会。回顾了在

过去十年(1998-2007 年)对 12 岁及以上异性恋关系中的女性进行最初同行评审

研究的七十一篇文章。这些研究如果将亲密伴侣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和艾滋病毒/

艾滋病视为共同风险因素，则可以采用。亲密伴侣暴力和妇女受艾滋病毒感染的

情况在全球范围内有所不同，但妇女仍然单独和同时承担着遭受亲密伴侣暴力和

性传播/艾滋病毒感染的高风险。血清阴性和血清阳性妇女之间的比较呈现出地

理区域方面的差异；据报告，艾滋病毒呈阳性的非洲妇女受害率更高，而关于美

利坚合众国艾滋病毒呈阳性的妇女的调查发现却并非如此。对不同人群所做的研

究支持艾滋病毒风险、受暴力侵害的终生风险和药物使用当中存在时间和生物上

的复杂关系，而性别和性决策规范进一步使其复杂化。与亲密伴侣暴力相关的性

风险产生自男性和女性的行为，而暴力造成的生理后果影响妇女的一生。需要对

加强的传播机制进行更多生理和定性研究；前瞻性研究是处理因果关系和时间性

问题的关键。预防努力应注重减少男性亲密伴侣的暴力行为和男性在亲密关系中

的艾滋病毒风险行为。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暴力侵害妇女的历史与妇女被视为财产和被指派一种性

别角色(根据这种角色，妇女从属于男子和其他妇女)的历史有关。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称，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给医疗保健服务带来了不必要的负

担，因为与未遭受过暴力的妇女相比，遭受暴力的妇女更有可能需要保健服务并

且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若干研究表明，虐待妇女和国际暴力之间存在联系。这些

研究表明，国家间和国家内部暴力的最佳指示信号之一是相关社会中虐待妇女的

现象。  

 妇女更有可能受到与其有着亲密关系者的侵害，这种情况通常称为“亲密伴

侣暴力”。家庭暴力在暴力侵害妇女领域中的影响可以理解为人们可以想见的以

下事实，即在 40%至 70%的谋杀妇女案中，凶手都是其丈夫或男友。研究表明，

暴力并不总采取身体暴力的形式；还可以采取心理和语言形式。在未婚的关系中，

通常将这种情况称为 “约会暴力”，而在婚姻关系中，它被称为“家庭暴力”。

亲密伴侣暴力的事例往往不会向警方报告，因此很多专家认为，很难确定此问题

的真实范围。妇女比男子更有可能被亲密伴侣谋杀。2005 年，美国有 1 181 名妇

女被其亲密伴侣杀害，而对应的男子人数是 329 人。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年约

有 100 名妇女被其伴侣或前任伴侣杀害，而在 2010 年，对应的男子人数是 21 人。

2008 年，在法国，156 名妇女被其亲密伴侣杀害，而对应的男子人数是 27 人。  

 尽管这种暴力形式往往被描述为异性恋关系背景下的一个问题，但它也存在

于女同性恋关系、母女关系、室友关系和其他涉及两名妇女的家庭关系中。女同

性恋关系中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大概与异性恋关系中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一样

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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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问题  
 

 为促进旨在反对暴力侵害妇女和儿童行为以及惩罚犯罪人的立法，举行了无

数次集会、活动和大会。若干社团、非政府组织、权益团体和联合国等国际机构

要求立法者通过起草综合性立法保护妇女，通过立法承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是一

种歧视妇女并侵犯其人权的形式。基于男女平等及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公民或任何其他领域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已敦促立法者将“歧视妇女”定义为基

于性别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即无论妇女的婚姻状况如何，基于性别的任何

区别、排斥或限制都造成了损害或剥夺妇女获得承认、享受或行使权利的效果或

达到了类似目的。它们还要求立法者做出如下规定，即不可用任何习俗、传统或

宗教考虑证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合法性。必须注意的是，对“暴力侵害妇女”

的定义含义广泛，包括家庭暴力、性攻击和骚扰、早婚、强迫婚姻、切割女性生

殖器官、产前性别选择、童贞测试、艾滋病毒/艾滋病清洁、所谓的“名誉犯罪”、

被浇酸液、关于聘金和嫁妆的犯罪、虐待寡妇、强迫怀孕、贩运和性奴役。  

 

   结论  
 

尽管在处理这一问题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以及实际成效和改善，但仍需做

出更多努力，以期克服现有的挑战。 

 


